








锡市环表〔2024〕32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锡林浩特市华东耐火材料厂建筑生活垃圾再生及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一期）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锡林浩特市华东耐火材料厂：
你单位报送的由锡林郭勒盟中安环境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锡林浩特市华东耐火材料厂建筑生活垃圾再生及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锡林浩特市华东耐火材料厂建筑生活垃圾再生及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一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二电厂东侧大院，厂区总占地面积77840平方米。项目新建储煤棚5000平方米，洗选车间2000平方米。建设规模为年洗选90万吨煤矸石。一期建设内容主要为对煤矸石进行综合利用，通过洗选，回收有益产品，本次环评仅针对一期建设内容进行评价，其他建设内容不纳入本次评价范围。项目总投资为1000万元，其中38万元为环保投资，占比3.8%。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该项目属于鼓励类项目。经审查符合锡林浩特市总体规划，符合“三线一单”要求。
二、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的相关职责
（一）废气方面
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在设计、建设和运行中，按照“环保优先、绿色发展”目标和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理念，采用成熟可靠、技术先进、环境友好的工艺技术方案，选用优质装备和原材料，强化各装置节能降耗措施，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项目运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破碎筛分粉尘、物料储运、卸料、转载过程中产生的无组织粉尘，筛分及破碎工序应在封闭车间进行，在该生产线破碎筛分产尘点上方设置集气罩收集粉尘，采取“集气罩+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排气筒达标排放；针对物料储运、卸料、转载过程中产生的无组织粉尘，通过储煤棚、棚外输送廊道全封闭，棚内布设喷雾降尘系统，并在储煤棚四角设置水炮喷射机等处理后，从而减少对周围环境质量的影响，确保达标排放。
（二）废水方面
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根据“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分质处理、一水多用”的原则，进一步提高水的回用率，减少新鲜水用量和废水产生量。运营期生活污水经防渗化粪池收集后排入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喷雾除尘用水全部蒸发，无废水产生。洗选工序废水主要为煤泥水，经煤泥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可外排。
（三）噪声方面
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做好减震装置、消声器，设立隔声罩等综合治理措施，以减少噪声传播和影响范围；加强机械的保养维护，确保良好的运行状态，从而减少噪声产生；加强项目周边绿化，增加植被覆盖，如树木和草坪，以吸收和隔离噪声，确保范围内声环境质量达标。倡导科学管理、文明生产、环保生产，确保噪声污染物达标排放。
（四）固废方面
加强固体废物处置管理。按照固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运营期产生的矸石、煤泥在储煤棚矸石堆放区暂存后，外售综合利用;布袋除尘器除尘灰与煤泥一同外售综合利用。
（五）进一步提高环保投入，提高周边绿化率。
（六）做好各防渗区的分区防渗措施。
三、执行“三同时”制度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要将环境保护措施纳入初步设计报告并落实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二）要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四、其他要求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该项目建设期间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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